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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皖创投 指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银河电子集团 指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动漫园 指 合肥市原创动漫园管理有限公司

同智科技 指 合肥同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皖南电机 指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同华动力 指 安徽同华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汇智投资

／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指 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

斌及汇智投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

斌

业绩承诺方

／

补偿义务人 指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银河电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

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同智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并向汇智

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银河电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

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同智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银河电子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

白晓旻、刘启斌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同智机电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融资 指 银河电子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包括银河电子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

芳、白晓旻、刘启斌发行股份购买同智机电股权，及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交易总金额 指 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与本次配套融资金额之和

定价基准日 指 银河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报告书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股份认购合同》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股份认购合同》

《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评估报告》 指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０４

号）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同智机电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

审核报告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独立财务顾问

／

东海证券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禾律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国防科工局 指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安徽省国防科工办 指 安徽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报告期

／

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业绩承诺期 指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包括本次交易实施完成的当年，如本次交易在

２０１４

年度

完成，则业绩承诺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以此类推

元、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术语

ＣＡＮ

总线 指

ＣＡＮ

是控制器局域网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的简称，是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

ＣＡＮ

总线

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限产总线之一， 在北美和西欧，

ＣＡＮ

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

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网的标准总线。

ＰＦＣ

指

功率因数校正（

Ｐｏｗ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的简称，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的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素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

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

ＤＣ／ＤＣ

、

ＤＣ／ＡＣ

、

ＡＣ／ＤＣ

模块 指

ＤＣ

为直流，

ＡＣ

为交流，

ＤＣ／ＤＣ

模块即直流转直流的电源模块；

ＤＣ／ＡＣ

模块即直流转交流的电源模块；

ＡＣ／ＤＣ

即交流转直流的电源模块。

ＵＰＳ

指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即不间断电源，是将蓄电池（多为铅酸免维

护蓄电池）与主机相连接，通过主机逆变器等模块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市电的系统设备。

Ｖ／Ｆ

控制 指

Ｖ／Ｆ

控制就是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

饱和现象的产生，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用压控振荡器实现

ＤＴＣ

技术 指

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控制，其实质是用空间矢量的分析方法，以定子磁场定

向方式，对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进行直接控制。这种方法不需要复杂的坐标变换，而是直接在电机定

子坐标上计算磁链的模和转矩的大小， 并通过磁链和转矩的直接跟踪实现

ＰＷＭ

脉宽调制和系统的

高动态性能。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本报告书摘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在立足和做强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大行业内的其他业务领域进行多元化拓展，是本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

本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智能数字电视接收终端开发、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国内居领先地位的专业化数

字电视接收终端生产企业。

２０１０

年上市以来，公司得到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资本优势更得以充分体现。目前公司智能有线

数字机顶盒产品出货量位居同行业前五名。

根据公司的发展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的判断，本公司确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为：在互联网、通信网和电视网三网加速融合的大环境下，紧紧

抓住“电视互联网”的巨大产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做强和做大现有智能数字电视多媒体终端业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电视互联网的其他

业务；在立足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大行业内拓展包括新能源、智能电源、智能机电设备、智能电网控制

设备、军工装备等与本公司现有业务相近和相通的其它业务领域，通过自我培育、合作和并购等多种方法，实现主营业务多元化，以提升盈利

能力和分散业务风险。

２

、外延式发展是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实现快速成长的有效方式

本公司上市三年来，通过技改、产品结构升级等方式不断优化业务结构，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管理来提升公司管理能力，资本

实力、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和提升，主营业务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在同行业中均位居前列，也为在新业务和新

领域谋求突破积累了实力和能力。

２０１３

年，随着

ＩＰＯ

募投项目的全部建成和逐步达产，公司一方面紧抓全球数字电视产业和我国“三网融合”政策催生的“电视互联网”产业

快速发展的机遇，发扬和强化专业优势，进一步做大和做强数字电视多媒体终端业务和积极发展电视互联网的其它业务。另一方面，为进一

步丰富和扩大现有主营业务范围，公司积极关注与现有业务相近或相通的业务领域，并将关注重点放在太阳能逆变器、智能电源、智能机电

设备、智能电网控制设备以及军工产品等行业。

经过近一年的全面调研与探索，公司在新项目拓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方面公司通过自有资源积极培育新项目，与南京理工大学

合作成立了智能电网控制技术研发中心，成功研发出了太阳能逆变器和智能配电领域等相关产品，取得了国内外相关权威部门的测试认证，

已开始小批量试用销售；另一方面，公司关注军用和警用装备的产品需求和研发，研制了新一代智能枪弹柜项目，并参与了公安部

ＧＡ１５０１－

２０１３

《枪支弹药专用保险柜行业标准》的起草，该产品在结构上采用了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在功能上，配备了一套全新的智能枪弹管理系

统，实现了智能化、网络化、远程化控制，使枪弹管理更具科学性和规范化。这对于防止人为违规使用枪支弹药、警员涉枪违法违纪事件的发

生有着重要的作用。该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但要顺利进入军工行业则受到资质、认证、市场等一系列短期难以逾越的门槛，困难较大。

在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的过程中，公司深切体会到完全依靠自身开拓、组建、培育新业务，实现内生式增长，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并且面临较

大的新业务风险。通过外延式发展手段，吸纳相关领域内具有先进技术、成熟管理团队、完善业务资质和良好市场前景的优质企业，可以有效

降低在新业务领域的投资风险，提高公司发展效率。因此，公司积极寻求外部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产业项目，希望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发展，

可以使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实现快速成长。

３

、标的公司具有先进的技术、稳定的优质客户资源和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同智机电是一家以电气智能化控制技术研发为核心，专业从事智能电源系统、智能配电系统、

车载电机设备等机电综合管理系统产品及其相关应用软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与银河电子同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行业。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同智机电积累了先进的技术、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源，形成了较强的盈利能力，成为国内机电控制系统领域的优

质、成长型企业。同智机电一直秉承“凝聚尖端科技，创造一流品质”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自主创新，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技

术和成果，一直保持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同智机电拥有各项专利

２８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５

项；同时还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１５

项、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

１５

项。同智机电先后荣获安徽省优秀软件企业、合肥市创新型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成长奖等荣誉称号；特种车辆机电综合管理系

统等多项主要产品先后被认定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并通过安徽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特种车辆机电综合管理系统

等产品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合肥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荣誉称号。“同智”商标被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和合肥市知名商标。

同智机电一直致力于电气智能化控制技术在军用领域的应用，产品主要应用于坦克、自行火炮、通信车、侦察车等军用特种车辆，客户主

要为国内军工企事业单位。目前，同智机电已获得国防科工局等主管部门颁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三

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等多项资质，并通过

ＧＪＢ９００１Ｂ－２００９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

：

２００９

技

术规范认证，多项产品通过军方设计定型批准，形成了稳定的优质军方客户资源。

同智机电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主要根据军方订单生产，盈利能力较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同智机电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５３７．２７

万元、

６

，

３１９．３９

万元、

６

，

１７８．２７

万元，以此计算的净利润率分别为

５３．０２％

、

４９．４１％

、

４９．０３％

。

４

、标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未来前景广阔

同智机电目前主要从事军用车辆机电综合管理系统的技术研究和相关设备制造，产品现已应用在工程兵、装甲兵、侦察兵等多个陆军兵

种的车辆装备中。由于机电综合管理系统技术的通用性，未来产品可向海军、空军等兵种武器装备领域延伸。近年来，同智机电还积极响应国

家“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号召，努力实现军工技术在民用领域的推广应用。

无论在军用领域，还是在民用领域，同智机电所从事的业务未来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１

）军用领域

作为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国防费用开支逐年递增。

２０１２

年，我国国家财政国防支出达到

了

６

，

６９１．９２

亿元，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了将近一倍。虽然我国国防费用开支整体投入规模不断增大，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远低于其他世界大

国的水平。从我国周边局势来看，亚太地区局势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多，周边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对我国周边的国防安全局势产生

重要影响。因此，从我国面临的国防局势和未来发展战略来看，在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国防费用开支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信息化和数字化大潮席卷全球，军队指挥体系和武器装备出现了革命性升级，现代战争形势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防实力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数量上，信息化部队与机械化部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也越来越大。

２００４

年，我国

提出国防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由于目前我国作战部队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不高，“十五”期间我国提出

实行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模式，部署了分“两阶段，三大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阶段，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基本实现我军的机械化，同时信

息化建设有较大发展；这个阶段又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争取实现信息化主导的机械化。第二阶段，再经过

３０

年的努力，到本世纪

中叶基本实现我军的信息化，也就是国防现代化。

随着我国军队机械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现代军用特种车辆电气电子系统能量分配枢纽，军用特种车辆机电综合管理系统的市

场需求巨大。

（

２

）民用领域

目前同智机电已成功实现军转民应用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具体为新能源汽车充电机和电动空调控制系统等。为应对日

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纷纷加快部署，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同时大力发展

和推广应用汽车节能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际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未来

１０

年将迎来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日本汽车产业调查公司

ＦＯＵＲＩＮ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全球共售出混合动力车

１６２

万辆；根据

ＢＮＥＦ

（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报

告，

２０１２

年，全球电动车销量接近

１２

万辆。我国新能源汽车经过近

１０

年的研究开发和示范运行，基本具备产业化发展基础，电池、电机、电子控

制和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开始小规模投放市场

1

。据我国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

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列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６２８

款车型共生产

２．４８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

９４％

，

其中纯电动汽车

１．３３

万辆，常规混合动力汽车

１．０４

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１

，

０００

多辆。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新能

源汽车技术的日益成熟和相关行业标准的陆续制定，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前景值得期待。根据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要力争达到

５０

万辆；到

２０２０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要达到

２００

万辆，累

计产销量要超过

５００

万辆。规划还指出，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技术整体水平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掌握汽车节能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上述规划目标若能顺利实现，同智机电新能源汽车充电机和电动空调控制系统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需求。

除目前已成功实现军转民的产品外，同智机电现有机电综合管理技术在其它民用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医

疗救护车、移动通信车等专用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同样需要使用各种车载机电设备，需要机电综合管理系统通过对车载设备的综合管理、集

中控制以及故障的检测等手段，解决负载的电源供给、余度管理、容错控制和数据融合等问题。近年来，我国专用车辆制造行业发展非常迅

速，

２０００

年我国专用车辆产量仅为

１８．０１

万辆，

２０１０

年已达

１８５．１６

万辆，

１０

年间增长了

９

倍多

23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数量和规

模不断扩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筑、环卫、园林、电力、通信、电视、公安、司法、机场和金融等城市建设与服务相关专用汽车市场需求

将快速增长。未来几年，我国每年专用车产量增幅将保持在

９％

左右，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专用车辆品种将达到

７

，

０００

多种，年产量将超过

２８０

万辆，接

近发达国家水平

4

。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机电综合管理系统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

1

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12-2020年）》;

2

《我国专用汽车电动化发展趋势》，《上海汽车》，2012年第3期;

3

《国内专用车产业潜力巨大》，《内燃机与配件》，

2010年第9期;

4

《专用汽车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

此外，在客机、海洋勘察船、石油开发船等民用飞机船舶上，机电综合管理系统同样也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未来，随着同智机电综合

实力的提升、生产规模的扩大、军工技术陆续推广至民用领域，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公司一直专注于智能数字多媒体接收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主导产品数字机顶盒销售收入占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８５．１４％

、

８７．０９％

、

８６．９６％

，虽然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优秀的管理水平和扎实的市场开拓能力，公司数字机顶盒产品保持较高市场占

有率且毛利率不断提高，但是主营业务相对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有鉴于此，本公司在进一步做大和做强数字电视机顶

盒终端业务的同时，开始围绕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拓展其他业务领域。目前，公司已经推出了智能电网控制设备、智能太

阳能逆变器电源以及智能枪弹管理系统等相关产品，开始小批量试用销售。

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吸纳具有先进技术、优秀人才、高质量产品、成熟经验、优质客户资源、发展前景良好的同智机电，通过外延式发展，

迅速进入增长空间广阔的电气智能化和军工装备领域。这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快速延伸产业

链，拓宽市场领域，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极大地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２

、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近年来，凭借在智能数字接收终端领域的强大实力，本公司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营

业收入分别较上一年增长

１８．３７％

、

０．８４％

、

１８．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较上一年增长

８．０５％

、

１８．２６％

、

１８．５７％

。目前公司有线数

字电视机顶盒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较高，出货量位居同行业前五名，随着

ＩＰＯ

募投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在现有业务情况下，公司未来盈利较难

保持快速增长。

同智机电一直致力于电气智能化控制技术在军用领域的应用，凭借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客户、广阔的市场，同智机电近年

来实现了净利润的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收购盈利能力较强的同智机电，取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３

、整合双方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公司与同智机电同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大行业，在技术、产品、市场及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发挥协同效应的基础，可

以互通有无，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整体实力。

在技术方面，本公司与同智机电均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和积累，在各自的领域内，均积累了先进的技术。本公司从事智能数字电视接收

终端产品、智能电网控制设备、智能太阳能逆变器电源以及信息电子设备精密结构件产品生产与同智机电从事智能电源系统、智能配电系

统、车载电机设备等机电综合管理系统产品生产均需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控制技术以及网络通信技术等为基础，同样的基

础技术领域奠定了双方在技术领域合作的基础。截至目前，本公司从事上述电子信息相关技术的研发人员已超过

３００

人，并且在南京设立了

专门的研发机构，常年与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联合实施研发合作、人才培养，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智机

电目前从事电子信息相关技术的研发人员已超过

１００

人，专业从事上述专业技术在军品应用领域和民用电动汽车产品应用领域的研发。本次

本公司与同智机电实施重组合并后，双方的研发人员总数将超过

４００

人。在相同的专业基础背景前提下，双方可同时在军品、民品的相关业务

中实施更为宽泛、高效、经济的联合研发工作。本公司和同智机电同时作为电子信息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软件研发企业，在上述研发体系实

施合并整合后，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障并大幅提升双方在军品、民品各项领域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

在产品方面，本公司在智能数字电视接收终端领域、同智机电在机电综合管理系统领域均拥有高质量、高知名度的拳头产品。近年来，本

公司除了在智能数字电视接收终端领域进行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外，还不断拓展了其他智能电子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工

作，包括智能电网领域应用产品和通信产品、智能数字信息管理应用产品。上述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工作已开始逐步拓宽了未来上市公司

的营销领域，其中也包括了为军工、公安、人防、电力等部门配套的应用产品（如智能电网控制设备、智能太阳能逆变器电源、智能枪弹管理系

统以及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研究的便携、车载、船用式全自动跟踪双向卫星通信设备等）。此外，本公司在围绕电子信息产品核心软、硬件技术

的基础上，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电子设备与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包括

ＳＭＴ

贴片、波峰焊接、总装生产线和精密结构件生产线以及相配套的智能电源的设计与生产能力，这些研发与相配套的采购、生产能力和生产

技术已经可以覆盖广电、安防、金融、新能源、电力、通讯、计算机等各大信息电子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同智机电已经在智能配电系统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术、产品和研发体系；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配套产品（电动空调、充电设备等）领域，同智机电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核心技术。

但同智机电在自身资本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目前只能保证自身核心产品的生产，尚无法实现产品的全部硬件配套，整体生产过程仍以核心件

自产、基础件外协的方式运营。

２０１３

年底，本公司开始与同智机电开展合作，为其提供部分配套硬件。因此，本次重组完成后，双方围绕电子信

息产品的应用领域将得以双向拓宽。未来上市公司将以银河电子母公司为平台，做大做强现有智能多媒体接收终端业务，并实施其他民用电

子信息各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工作；以同智机电为核心，实施军用配套产品领域的核心产品研发、生产工作。同时银河电子母公司将为同智

机电提供各类军品配套产品精密结构件的定制生产和加工服务。本次重组完成后，双方可以加强产品研发、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打造一

条技术先进的完整产业链，优化彼此的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在市场方面，本公司在不断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数字机顶盒国外销售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

１５％

以上，同

智机电目前产品均在国内销售，尚未进入国际市场。在客户方面，本公司在民用通讯、电子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市场开发、维护经

验，主要包括各大电视网络运营商、品牌台式

ＰＣ

机生产厂家，在军用配套领域尚无成熟的市场渠道；而同智机电则在军用领域积累了优质、稳

定的客户资源，目前正逐渐在向民用领域扩展。本次重组完成后，双方可以相互分享市场开拓经验、共享各自积累的客户资源、协助对方在自

己擅长的市场领域拓展业务，在极具成长性的市场空间中形成竞争优势，获得市场份额。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仅可以使本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上升，而且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

势互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安徽省国资委原则同意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参与本次交易；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银河电子发行股份收购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国防科工局批准本次交易涉密信息豁免披露及脱密方案；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汇智投资全体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以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认购银河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与汇智投

资签署了《股份认购合同》；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前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书面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兴皖创投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其持有的同智机电股份换取银河电子股份，参与银河电子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高科创投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

的议

案》；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业绩承诺方

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汇智投资签署了《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须履行的程序及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安徽省国资委对本次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

白晓旻、刘启斌。

本次配套融资的交易对方为：汇智投资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０４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同智机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２

，

３５８．９２

万元，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值为

３６

，

７８９．６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４３０．７８

万元，增值率

６４．５４％

；收益法下的评估值合计为

１０２

，

８６８．５８

万元，增值

８０

，

５０９．６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６０．０８％

；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为

１０２

，

８６８．５８

万元。

在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０２

，

８００

万元。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但是，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全部由

汇智投资认购，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及吴建明、薛利军、庞鹰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汇智投资的合伙人，汇智投资和

银河电子集团系一致行动人，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末）相关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购买资产 银河电子 占比（

％

）

营业收入

１２

，

７８９．０９ １０２

，

２９０．８１ １２．５０

资产总额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２

，

３０４．４０ ６７．５０

资产净额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６９．５１ ９４．９５

注：（

１

）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为标的资产成交金额；

（

２

）银河电子资产净额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２０１２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成交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拟购买资产净额（成交金

额）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为银河电子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银河电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３５％

，与

其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合计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３８％

。银河电子集团无持股比例为绝对控股的单一股东，银河电子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在

本次交易前后均为自然人庞绍熙，并且银河电子集团股东中庞鹰、庞可伟、钟献宗、钟礼花、李平波、徐正峰与庞绍熙之间系亲属关系。本次交

易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所有股东的持股比例结构不发生任何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中持股比例最大的张红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

为

１２．９５％

，即使与其关联方张恕华、周文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也仅

１７．２０％

，不能对本公司形成控制。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审议通过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

江苏银河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等

１４

项议案，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对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均回避表决，所有议案均获得全票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

江苏银河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均回避

表决，所有议案均获得全票通过。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ＹＩＮ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银河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公司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２１

，

１２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明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ｙｈｄｍ＠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７９４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２０５８２７２０５８０５８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０５８０５８－４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部件、计算机外部设备、电子产品、网络产品、软件产品、监控设备、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普通机械（压

力容器除外）、五金、交电针织机械、模具、塑料制品、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机顶盒产品、高低压输配电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二、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

２０００

］

１３４

号”《省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银河电子集团

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张家港市和鑫电机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振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民政福利制条厂及张家港市塘桥镇资产经营公

司以发起设立方式，投资设立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成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宁永会三验字［

２０００

］

０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银河电子设立时的

股本结构如下：

发起人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银河电子集团 法人股

３

，

９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

张家港市和鑫电机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１６０．００ ３．６３

上海浦东振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１２０．００ ２．７３

张家港市民政福利制条厂 法人股

８０．００ １．８２

张家港市塘桥镇资产经营公司 法人股

８０．００ １．８２

合计

４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设立后的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６

年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

１

）张家港市和鑫电机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振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民政福利制条厂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张家港市和鑫电机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振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民政福利制条厂分别与银河电子集团签订《股东出

资转让协议》，分别将持有的银河电子股份

１６０

万股、

１２０

万股和

８０

万股按照原始出资额

２００

万元、

１５０

万元和

１００

万元转让给银河电子集团。其中

福利制条厂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转让股份的行为业经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张发改体［

２００６

］

１１

号文批准同意。

（

２

）张家港市塘桥镇资产经营公司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自然人李欣与张家港市塘桥镇资产经营公司签定《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

８０

万股银河电子股份，受让价格以评

估值为基础，确定为每股

１．８９

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张发改体［

２００６

］

２２

号”《关于同意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有股权转让的批复》批

准了上述股权转让。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银河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银河电子集团 法人股

４

，

３２０．００ ９８．１８

李欣 自然人股

８０．００ １．８２

合计

４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７

年增资及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

１

）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按照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扣除分红后的每股净资产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技术骨干增发

８８０

万股的决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共

３５

名自然人以现金方式缴纳了所有认购款项，本次增资的具体价格为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经审计并扣除分红后的每股净资产值

１．９２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万股） 序号 姓名 认购股份（万股）

１

庞绍熙

１６６．８２ １９

钱卫民

１７．１１

２

吴建明

５８．６９ ２０

孙东

１４．８６

３

尹永祥

４８．５５ ２１

虞向东

１３．５１

４

周黎霞

４５．０７ ２２

钟礼花

１２．６１

５

顾卫东

３９．５７ ２３

陈新龙

１１．２７

６

曹飞

３８．２２ ２４

肖忠

１０．８３

７

庞可伟

４８．５５ ２５

钱叶飞

１０．８１

８

庞鹰

４０．１５ ２６

钱丽红

１０．３７

９

顾革新

３２．０５ ２７

郭根法

１０．３７

１０

徐正峰

２６．９９ ２８

谭天杰

９．０２

１１

季建东

２４．７４ ２９

朱建标

９．０２

１２

顾正贡

２３．８４ ３０

张仁洁

８．１２

１３

薛利军

２２．０６ ３１

陈柯伟

７．７２

１４

钱建军

２１．６０ ３２

李平波

６．１８

１５

肖建东

２１．６０ ３３

顾洪春

４．６３

１６

李欣

２０．２５ ３４

姚立群

４．６３

１７

徐敏

１８．４６ ３５

庞海纳

４．６３

１８

钟献宗

１７．１１

合计

８８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增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宁永会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增资完成后，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２８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银河电子集团 法人股

４

，

３２０．００ ８１．８２

２

庞绍熙 自然人股

１６６．８２ ３．１６

３

李欣 自然人股

１００．２５ １．９０

４

吴建明 自然人股

５８．６９ １．１１

５

庞可伟 自然人股

４８．５５ ０．９２

６

尹永祥 自然人股

４８．５５ ０．９２

７

周黎霞 自然人股

４５．０７ ０．８５

８

庞鹰 自然人股

４０．１５ ０．７６

９

顾卫东 自然人股

３９．５７ ０．７５

１０

曹飞 自然人股

３８．２２ ０．７２

１１

顾革新 自然人股

３２．０５ ０．６１

１２

徐正峰 自然人股

２６．９９ ０．５１

１３

季建东 自然人股

２４．７４ ０．４７

１４

顾正贡 自然人股

２３．８４ ０．４５

１５

薛利军 自然人股

２２．０６ ０．４２

１６

钱建军 自然人股

２１．６０ ０．４１

１７

肖建东 自然人股

２１．６０ ０．４１

１８

徐敏 自然人股

１８．４６ ０．３５

１９

钟献宗 自然人股

１７．１１ ０．３２

２０

钱卫民 自然人股

１７．１１ ０．３２

２１

孙东 自然人股

１４．８６ ０．２８

２２

虞向东 自然人股

１３．５１ ０．２６

２３

钟礼花 自然人股

１２．６１ ０．２４

２４

陈新龙 自然人股

１１．２７ ０．２１

２５

肖忠 自然人股

１０．８３ ０．２０

２６

钱丽红 自然人股

１０．３７ ０．２０

２７

郭根法 自然人股

１０．３７ ０．２０

２８

钱叶飞 自然人股

１０．８１ ０．２０

２９

谭天杰 自然人股

９．０２ ０．１７

３０

朱建标 自然人股

９．０２ ０．１７

３１

张仁洁 自然人股

８．１２ ０．１５

３２

陈柯伟 自然人股

７．７２ ０．１５

３３

李平波 自然人股

６．１８ ０．１２

３４

顾洪春 自然人股

４．６３ ０．０９

３５

姚立群 自然人股

４．６３ ０．０９

３６

庞海纳 自然人股

４．６３ ０．０９

合计

５

，

２８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

２

）李欣转让部分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根据年度考核结果以及个人自愿的原则，李欣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技术骨干共

３１

名自然人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７８．０８

万股，按其受让镇资产经营公司时每股

１．８９

元的价格转让给以下自然人：

序号 姓名 受让股份（万股） 序号 姓名 受让股份（万股）

１

庞绍熙

１２．２９ １７

孙东

１．４１

２

吴建明

８．５８ １８

钟礼花

１．２０

３

庞鹰

４．９３ １９

陈新龙

１．０７

４

庞可伟

４．６１ ２０

肖忠

１．０３

５

尹永祥

４．６１ ２１

钱叶飞

１．０３

６

薛利军

４．５０ ２２

郭根法

０．９８

７

周黎霞

４．２８ ２３

钱丽红

０．９８

８

顾卫东

３．７６ ２４

朱建标

０．８６

９

顾革新

３．６８ ２５

谭天杰

０．８６

１０

徐正峰

２．５６ ２６

张仁洁

０．７７

１１

季建东

２．３５ ２７

陈柯伟

０．７３

１２

肖建东

２．０５ ２８

李平波

０．５９

１３

钱建军

２．０５ ２９

庞海纳

０．４４

１４

徐敏

１．７５ ３０

姚立群

０．４４

１５

钱卫民

１．６２ ３１

顾洪春

０．４４

１６

钟献宗

１．６２

合计

７８．０８

（

３

）银河电子集团转让部分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５

日，银河电子集团与其所有股东（庞绍熙等

４４

位自然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银河电子股份中的

１

，

０４０

万股，按银

河电子集团出资设立股份公司时的价格每股

１．２５

元转让， 每个自然人按其持有银河电子集团的股权比例分别受让该部分股份，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受让股份（万股） 序号 姓名 受让股份（万股）

１

庞绍熙

１９１．１５ ２３

钟礼花

１３．４８

２

吴建明

６２．７３ ２４

陈新龙

１２．０４

３

庞可伟

５１．９０ ２５

肖忠

１１．５８

４

尹永祥

５１．９０ ２６

钱叶飞

１１．５６

５

周黎霞

４８．１７ ２７

郭根法

１１．０８

６

庞鹰

４２．９２ ２８

钱丽红

１１．０８

７

顾卫东

４２．２９ ２９

朱建标

９．６４

８

曹飞

４０．８５ ３０

谭天杰

９．６４

９

顾革新

３４．２６ ３１

周启伦

９．６０

１０

徐正峰

２８．８５ ３２

袁振东

９．６０

１１

季建东

２６．４５ ３３

严红青

９．６０

１２

顾正贡

２５．４９ ３４

张仁洁

８．６８

１３

陈聚鑫

２４．０１ ３５

陈柯伟

８．２５

１４

薛利军

２３．５８ ３６

马建军

７．２４

１５

肖建东

２３．０９ ３７

任慎宏

７．２４

１６

钱建军

２３．０９ ３８

高凤新

７．２０

１７

李欣

２１．６５ ３９

王锦方

７．２０

１８

徐敏

１９．７４ ４０

李平波

６．６０

１９

钱卫民

１８．２８ ４１

庞海纳

４．９５

２０

钟献宗

１８．２８ ４２

姚立群

４．９５

２１

孙东

１５．８８ ４３

顾洪春

４．９５

２２

虞向东

１４．４４ ４４

钟正方

４．８０

合计

１

，

０４０．００

（

４

）庞绍熙转让部分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自然人股东庞绍熙与自然人艾祥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银河电子

９０．２３

万股股份以

２

元

／

股的价格转让

给艾祥林，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经双方在参照银河电子

２００７

年增资时价格每股

１．９２

元基础上协商确定。

上述变更完成后，银河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银河电子集团 法人股

３

，

２８０．００ ６２．１２

２

庞绍熙 自然人股

２８０．０３ ５．３０

３

吴建明 自然人股

１３０．００ ２．４６

４

尹永祥 自然人股

１０５．０６ １．９９

５

庞可伟 自然人股

１０５．０６ １．９９

６

周黎霞 自然人股

９７．５２ １．８５

７

艾祥林 自然人股

９０．２３ １．７１

８

庞鹰 自然人股

８８．００ １．６７

９

顾卫东 自然人股

８５．６２ １．６２

１０

曹飞 自然人股

７９．０７ １．５０

１１

顾革新 自然人股

７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２

徐正峰 自然人股

５８．４０ １．１１

１３

季建东 自然人股

５３．５４ １．０１

１４

薛利军 自然人股

５０．１４ ０．９５

１５

顾正贡 自然人股

４９．３３ ０．９３

１６

钱建军 自然人股

４６．７３ ０．８９

１７

肖建东 自然人股

４６．７３ ０．８９

１８

李欣 自然人股

４３．８２ ０．８３

１９

徐敏 自然人股

３９．９５ ０．７６

２０

钟献宗 自然人股

３７．０１ ０．７０

２１

钱卫民 自然人股

３７．０１ ０．７０

２２

孙东 自然人股

３２．１５ ０．６１

２３

虞向东 自然人股

２７．９５ ０．５３

２４

钟礼花 自然人股

２７．２９ ０．５２

２５

陈新龙 自然人股

２４．３８ ０．４６

２６

陈聚鑫 自然人股

２４．０１ ０．４５

２７

肖忠 自然人股

２３．４４ ０．４４

２８

钱叶飞 自然人股

２３．３９ ０．４４

２９

钱丽红 自然人股

２２．４３ ０．４２

３０

郭根法 自然人股

２２．４３ ０．４２

３１

谭天杰 自然人股

１９．５２ ０．３７

３２

朱建标 自然人股

１９．５２ ０．３７

３３

张仁洁 自然人股

１７．５７ ０．３３

３４

陈柯伟 自然人股

１６．７１ ０．３２

３５

李平波 自然人股

１３．３７ ０．２５

３６

顾洪春 自然人股

１０．０３ ０．１９

３７

姚立群 自然人股

１０．０３ ０．１９

３８

庞海纳 自然人股

１０．０３ ０．１９

３９

周启伦 自然人股

９．６０ ０．１８

４０

袁振东 自然人股

９．６０ ０．１８

４１

严红青 自然人股

９．６０ ０．１８

４２

马建军 自然人股

７．２４ ０．１４

４３

任慎宏 自然人股

７．２４ ０．１４

４４

高凤新 自然人股

７．２０ ０．１４

４５

王锦方 自然人股

７．２０ ０．１４

４６

钟正方 自然人股

４．８０ ０．０９

合计

５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０

年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７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７６０

万股，发行后本公司股本为

７

，

０４０

万股，其中有条件限售股份

５

，

６２８

万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

，

４１２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银河电子”，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

４

、

２０１１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原总股本

７

，

０４０

万股为基准，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７

，

０４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４

，

０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５

、

２０１３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原总股本

１４

，

０８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４

，

０８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１

，

１２０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６

、股权激励计划及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公

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同意向符合条件的

１０７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５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初，由于原激励对象中

２

人因个人原因辞职，股票期权数量由

５２０

万份

调整为

５１７

万份，激励对象由

１０７

名调整为

１０５

名。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由于激励对象辞职、退休等原因，以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激励对象总数调整为

１０３

人，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７７０．２５

万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由于

１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激励对象总数调整为

１０２

人，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７６２．７５

万份。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本次行权采

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本公司

１０２

名激励对象可以在可行权期间内通过承办券商股票交易系统进行自主行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计行权

１

，

６２８

，

４４５

股，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２

，

８２８

，

４４５

股。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

１０

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银河电子集团

９

，

８４０．００ ４６．２３

庞绍熙

８４０．０９ ３．９５

吴建明

４０１．００ １．８８

尹永祥

３１５．１８ １．４８

庞可伟

３１５．１８ １．４８

周黎霞

２９２．５６ １．３７

庞鹰

２７２．１０ １．２８

艾祥林

２７０．６８ １．２７

顾卫东

２５６．８５ １．２１

曹飞

２３７．２２ １．１１

合计

１３

，

０４０．８５ ６１．２７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重大资产重组及合法合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１

、控股股东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本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均为银河电子集团。

２

、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自然人股东庞绍熙及其亲属庞鹰、庞可伟、钟献宗、钟礼花、李平波、徐正峰和除庞绍熙、庞鹰、庞可伟外的本公司、银河

电子集团的董事、主要管理人员吴建明、周黎霞、曹飞、顾革新、薛利军、李欣、徐敏在内的共计

１４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书》，约定在重大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共同控制公司，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且确定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并上市交易满

３６

个月的次

日为协议书终止日。

自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市交易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期间， 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为上述

１４

名自然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一致行动协议

书》到期终止，上述

１４

人均确认，在《一致行动协议书》到期终止后：“

１

、不再与原一致行动人全体或部分成员再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

２

、现

不存在与原一致行动人全体或部分成员作其他一致行动安排的行为或事实；

３

、现不存在与其他任何人为巩固和扩大公司股份表决权而一致

行动的行为或事实”。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除银河电子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２３％

的股份外，其余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而在银

河电子集团的股权结构中，除自然人庞绍熙持有

１８．３８％

股权、吴建明持有

６．０３％

股权外，其余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银河电子集团注册资本

的

５％

；且目前没有一致行动人在重大事项上一致行动从而共同控制本公司。因此，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任何自然人股

东均无法单独通过可实际支配的公司以及银河电子集团表决权决定公司以及银河电子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

以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本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三）合法合规情况

本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四、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银河电子的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智能数字多媒体终端、智能电网控制设备和电子设备精密结构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

售，是国内最早从事智能数字电视终端开发、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长为国内居领先地位的专业化数字电视

接收终端生产企业。

２０１０

年上市以来，公司在资本、研发、市场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势更得

以充分体现。公司始终以“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密切关注和研究最新前沿技术，引进了一大批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高技术人才，

塑造了一支

３００

余人的一流研发团队，并依托公司拥有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以及智能电网与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内引外联，始终在业内保持技术的领先性，成为公司持续良性发展的有力保证。目前

公司产品覆盖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占有率近

１０％

，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产品出货量位居同行业前五名，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均位

居同行业前列。未来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进一步加速，“电视互联网”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这必将催生巨大的市场和产业机会，公司所从

事的数字电视多媒体终端和电视互联网相关业务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大力发展现有业务的同时，公司还积极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大行业内培育和拓展包括新能源、智能电源、智能机电设

备、智能电网控制设备、军工装备等与本公司现有业务相近和相通的其它业务领域。目前，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出了智能电网控制设备、智能太

阳能逆变器电源以及智能枪弹管理系统等相关产品，取得了国内外相关权威部门的测试认证，已开始小批量试用销售。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数字机顶盒

１０２

，

８８９．９８ ８７

，

３３５．２８ ８５

，

０２０．３１ ７７

，

０６０．５６ ６５

，

８７５．１４ ６４

，

８３０．７９

信息电子设备精密结构件

１４

，

３６５．７１ １２

，

５６２．８５ １４

，

２０７．１５ １０

，

２４５．３５ ８

，

７３３．６６ １０

，

５１２．７５

其他

１

，

０６６．２５ ３８２．９６ ６２８．４７ ６８０．０４ １９３．１ ３４４．７９

合计

１１８

，

３２１．９４ １００

，

２８１．０９ ９９

，

８５５．９４ ８７

，

９８５．９４ ７４

，

８０１．９０ ７５

，

６８８．３３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主营业务毛利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数字机顶盒

８６．９６％ ８７．０９％ ８５．１４％ ２５．１０％ ２４．５７％ ２３．７５％

信息电子设备精密结构件

１２．１４％ １２．５３％ １４．２３％ ２８．６８％ ３０．４８％ ２６．００％

其他

０．９０％ ０．３８％ ０．６３％ ３６．２２％ ４９．５８％ ４５．１４％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６４％ ２５．４１％ ２４．２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自银河电子定期报告，已经审计。

（二）银河电子的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２８

，

８４４．７４ １２５

，

０２９．２５ １１２

，

７４０．６６

非流动资产

２８

，

３９３．３３ ２７

，

２７５．１６ ２２

，

３１７．８２

资产总计

１５７

，

２３８．０７ １５２

，

３０４．４０ １３５

，

０５８．４８

流动负债

４１

，

９１３．４８ ４３

，

３２７．１０ ３０

，

５１８．３５

非流动负债

９５０．８２ ７０７．７９ ６８８．４８

负债合计

４２

，

８６４．３０ ４４

，

０３４．９０ ３１

，

２０６．８３

股东权益

１１４

，

３７３．７７ １０８

，

２６９．５１ １０３

，

８５１．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１４

，

４３１．８２ １０８

，

２６９．５１ １０３

，

８５１．６６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０３４．２５ １０２

，

２９０．８１ １０１

，

４３９．０５

营业利润

１２

，

５９２．５９ １１

，

０３９．１６ ９

，

２１８．６３

利润总额

１３

，

０６６．０４ １１

，

３０６．０７ ９

，

４０３．４３

净利润

１１

，

１２７．１９ ９

，

４３３．２９ ７

，

９７７．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

，

１８５．５２ ９

，

４３３．２９ ７

，

９７７．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 ０．４５ ０．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３ ０．４５ ０．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５２１．５３ １８

，

９２８．２３ －１４

，

６５９．４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６９．１２ －３

，

８３４．７１ －７

，

３５７．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０８．７３ －５

，

３５４．４５ －９

，

３３４．９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１７７．９２ ９

，

７８２．５６ －３１

，

４０６．３５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自银河电子定期报告，已经审计。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银河电子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２３％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东路

９

号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革新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对信息产业、软件行业、广播电视行业、机械行业、生物工程、医疗文教行业的投资；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

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以及建筑材料的购销。

２

、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河电子集团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庞绍熙

９１９．００ １８．３８

２

吴建明

３０１．５８ ６．０３

３

尹永祥

２４９．５１ ４．９９

４

庞可伟

２４９．５１ ４．９９

５

周黎霞

２３１．６０ ４．６３

６

庞鹰

２０６．３５ ４．１３

７

顾卫东

２０３．３３ ４．０７

８

曹飞

１９６．４１ ３．９３

９

顾革新

１６４．７３ ３．２９

１０

徐正峰

１３８．７０ ２．７７

１１

其他

３４

名自然人股东

２

，

１３９．２７ ４２．７９

合 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银河电子集团目前未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业务，仅持有并管理下属控股企业的股权。

除本公司以外，银河电子集团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

比例

１

汇智投资

－－

投资

４６．４４５％

２

苏州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集成电路、软件产品、计算机网络产品、电子产品研发、销售

７５％

３

苏州国润节能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５００

化工（除危险品）研发、销售；金属减磨剂研发、生产、销售；其它节能

环保产品的研发

６０％

４

张家港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

司

３

，

０００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网络产品、智能电网产

品的研发、销售

直接持有

７５％

， 通过苏州

银河龙芯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２５％

５

上海盖雷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集成电路、软件产品、计算机网络产品、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的研究、

开发、销售，电子元器件销售

通过苏州银河龙芯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目前，本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银河电子集团，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其持有本公司

４６．２３％

的股份。目前，银河电子集团及本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

白晓旻、刘启斌。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对象为汇智投资。

一、张红先生

（一）基本情况

姓名：张红

出生日期：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４０７０２１９６７１０２６＊＊＊＊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

＊＊

幢

＊＊

室

通讯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永和路

６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３２４４５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二）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与职务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同智机电

２０１０

年—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持有

６７．８６％

股权

动漫园

２０１０

年—至今 执行董事 持有

１００％

股权

同智科技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董事、经理 已注销，注销前持有其

３３％

股权

（三）参控股公司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张红持有同智机电

６７．８６％

的股权，同智机电具体情况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除同智机电

以外，张红所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

动漫园

１

，

０００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１００

此外，报告期内，张红曾参股同智科技，为避免同业竞争，同智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注销。同智科技历史沿革等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设立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张恕华、张红决定共同设立同智科技，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其中张恕华货币出资

３３．５

万元、张红货币出资

１６．５

万元。本次出资

业经安徽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皖正信验字［

２０００

］

７０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同智科技在合肥市工商局依法注册登记。同智科技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恕华

３３．５ ６７

２

张红

１６．５ ３３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同智科技成立后一直从事电气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研发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工作。

２

、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同智科技召开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至

４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增资

２１０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

１４０

万元，各股东按原出资比

例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业经安徽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皖正信验字［

２００２

］

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同智科技在合肥市工商局依法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同智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恕华

２６８ ６７

２

张红

１３２ ３３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同智科技召开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０８０

万元，其中货币增资

６４

万元，实物增资

６１６

万元，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

比例增资。本次增资业经安徽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皖正信验字［

２００６

］

１７８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同智科技在合肥市工商局依法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同智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恕华

７２３．６ ６７

２

张红

３５６．４ ３３

合计

１

，

０８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同智科技召开股东会，决议增资扩股，同意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创投”）货币增资

２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业经安徽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皖正信验字［

２００７

］

０９３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同智科技在合肥市工商局依法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同智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恕华

７２３．６ ５６．５３

２

张红

３５６．４ ２７．８４

３

合肥创投

２００ １５．６３

合计

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同智科技召开股东会，同意合肥创投将其持有同智科技

１５．６３％

的出资额转让给张红、张恕华，其中张红受让

５．１６％

，张恕

华受让

１０．４７％

。同日，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

日，同智科技在合肥市工商局依法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同智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张恕华

８５７．６ ６７

２

张红

４２２．４ ３３

合计

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注销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同智机电成立后，同智科技基本停止经营。由于同智机电的主营业务与同智科技基本一致，为彻底消除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同智科技召开股东会，决定注销同智科技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依法完成了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编制、通知公告债权人、办

理税务注销登记、债权债务清理、剩余财产分配等各项注销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合肥市工商局（合）登记企销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９４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批准，准予同智科技注销登记。

（四）声明与承诺

张红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之一，已出具《承诺函》如下：“在本人参与本次重组的过程中，保

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张恕华女士

（一）基本情况

姓名：张恕华

出生日期：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４２６２５１９５９１１１７＊＊＊＊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南路

４４６

号

＊＊

幢

＊＊

室

通讯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永和路

６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３２４４５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二）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与职务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同智机电

２０１０

年—至今 总经理助理 持有

２０．２９％

股权

同智科技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监事 已注销，注销前持有

６７％

股权

（三）参控股公司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张恕华持有同智机电

２０．２９％

的股权，同智机电具体情况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除同智机

电以外，张恕华未参股、控股其他企业。

此外，报告期内，张恕华曾持有同智科技

６７％

股权，为避免同业竞争，同智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注销。同智科技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张

红”之“（三）参控股公司情况”。

（四）声明与承诺

张恕华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之一，已出具《承诺函》如下：“在本人参与本次重组的过程中，

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高科创投

（一）基本情况

名 称：安徽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１６８９

号深港数字化产业园

１

号楼

Ａ

单元四层

法定代表人：汤大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登记机关：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４５５０１８０９６６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设立

高科创投系由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实业发展公司、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高科创投设立时，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总 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安徽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高科创投首次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出具了安嘉华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４２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高科

创投已收到股东缴纳的首次出资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高科创投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

２

、股东名称变更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第

１

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股东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实业发展公司更名为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高科创投召开第四次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高科创投

２０％

的股

权（

６

，

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已缴纳出资转让价格为

２

，

０６０

万元，已认缴未实缴

到位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出资以零价格转让，转让完成后由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高科创投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总 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高科创投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第

２

期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高科创投召开第五次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公司增加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同比例缴

纳出资。

安徽九通会计师事务所对高科创投第

２

期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具了皖九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６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高

科创投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２

期出资合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变更完成后，高科创投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总 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高科创投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第

２

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高科创投召开第七次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高科创投

５％

的股

权（

１

，

５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其中

７５０

万元已缴纳出资转让价格为

７９０

万元，已认缴未实缴到位的

７５０

万元出资

以零价格转让，转让完成后由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高科创投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０

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０

总 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高科创投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第

３

期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高科创投召开第八次股东会，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公司增加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同比例

缴纳出资。

安徽九通会计师事务所对高科创投第

３

期出资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出具了皖九通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高

科创投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

３

期出资合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变更完成后，高科创投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总 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高科创投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此后，高科创投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高科创投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股权关系图如下：

（四）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９

日，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经安徽省政府授权负责安徽省内电力及其

他能源项目建设资金的筹集和投资管理，并对建设项目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安徽省人

民政府授权，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２３

，

２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４２３

，

２００

万元。

２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系由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为：

房地产开发、销售；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经营高新技术产品，市政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开发、建设，国有土地开发、整理，

商贸服务、仓储运输、物资供应、设备销售、信息咨询及承办展览、培训业务。（应经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合肥高

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４９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２３

，

５００

万元。

３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由朱碧云等

１６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中朱碧云为普通合伙人

且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余

１５

名自然人为普通合伙人，经营范围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

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天津义际华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

）

１

虞丹丹

８１９．６７ ８．２０

２

何向阳

８１９．６７ ８．２０

３

季碧玲

７３７．７０ ７．３８

４

王少芳

６５５．７４ ６．５６

５

骆国勤

６５５．７４ ６．５６

６

王晓芳

６５５．７４ ６．５６

７

方春梅

６５５．７４ ６．５６

８

傅日高

６５５．７４ ６．５６

９

王雪虹

５９０．１６ ５．９０

１０

朱碧云

５７３．７７ ５．７４

１１

吴中波

５７３．７７ ５．７４

１２

胡永芳

５７３．７７ ５．７４

１３

孙永富

５２４．５９ ５．２５

１４

孙文建

５２４．５９ ５．２５

１５

林子宙

５２４．５９ ５．２５

１６

何培松

４５９．０２ ４．５９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法定代表人万浩波，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

３６

号万达商业广场

１５０３

室，经营

范围为：创业投资，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

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２００

万元，自然人万浩波、朱敏各持有其

５０％

股权。

５

、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高新区信威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赖凯岗，住所为汕头高新区科技东路

６

号二楼，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凭资质证书经营），多媒体连接器研究、试制，销售：纸、纸制品、文化用品、照像器材、革皮箱、电话通信设备、汽车零部件、普通机械、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印刷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汕头高新区信威实

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８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８０

万元，其中自然人吴图平持股

８０％

，吴石莲持股

２０％

。

（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高科创投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咨询，仅持有并管理所投资企业的股权，未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业务。高科创投所投

资企业的情况见“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高科创投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９

，

４６３．８４ １９

，

５１４．６２ １４

，

６９６．２０ ９

，

９３６．６５

负债总额

２．６２ ４．５１ ２２．０３ ２．６５

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４６１．２２ １９

，

５１０．１１ １４

，

６７４．１７ ９

，

９３４．０１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５．５０ ３９．２５ １．５ －－

营业利润

－５０．３８ －１６４．０６ －２５９．８４ －６５．８３

利润总额

－４８．８８ －１６４．０６ －２５９．８４ －６５．９９

净利润

－４８．８８ －１６４．０６ －２５９．８４ －６５．９９

注：高科创投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已经安徽华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六）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高科创投持有同智机电

３．１３％

的股权，同智机电具体情况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除同智

机电以外，高科创投所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 股 比 例

（

％

）

１

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

２３

，

３６６．５

奶牛养殖、自产原料奶销售

５．３４９５

２

安徽徽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０．５０

过电压、过电流保护类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元器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

７．６４

３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

电泵、电机、变压器、电控设备开发、制造、销售、出口

５．６６７

４

合肥威尔燃油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６．２７

万美元

汽车滤清器、输油泵及其它车用柴油发动机零部件的制造、销售

２．０００

５

安徽中新软件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８．９３７５

信息安全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９．１００

６

安徽西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１１８

焊接切割设备、塑料成型设备、机电产品、光电产品、电子产品、工

业控制设备及应用软件，相关产品的附件、消耗品的生产、销售

１５．３３１８

７

合肥市科天化工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水性聚氨酯研究、生产和销售

１０．６７

（七）声明与承诺高科创投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之一，已出具《承诺函》如下：“在本公司参

与本次重组的过程中，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兴皖创投

（一）基本情况

名 称：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研发中心

法定代表人：钱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登记机关：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４５６０６９４９２８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设立

兴皖创投系由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兴皖创投设立时，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如下：

（下转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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